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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相关债券对应的《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或

约定，以及发行人发布的相关公告、出具的相关说明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

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的依据，未经华泰联合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

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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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受托管理人”)

作为正兴隆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兴隆房地产”、“发行人”)

发行的“21 绿景 01”及“21 绿景 02”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

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以及正兴隆房地产发布的《正兴隆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关于资产出售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交易背景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正兴隆房地产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买方订立协

议，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代价人民币 8.14 亿元出售虹湾购物

中心至买方。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85.97 亿元，交易标的涉及的资

产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价值约 12.79 亿元，占发行人上年末合并报表范

围净资产的 10%以上，且超过 1000 万元。于 2023 年度，发行人的净利润为-7.19

亿元，本次交易产生的损益预计约-3.92 亿元，超过发行人上年度合并报表范围

净利润的 10%以上，且超过 100 万元。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情况 

（一）出售方 

公司名称：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 

法定代表人：黄敬舒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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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物业管理服务；国内贸易；兴办实业

等。 

（二）购买方 

公司名称：深圳市福田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 

法定代表人：李奇林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产业园的投资、建设、管理；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投资兴

办实业；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物业服务；控股或参股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机构或企业；住房租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虹湾购物中心，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梅林路

之虹湾花园北区。该标的物业包括(i)该等商业单位，即虹湾购物中心之 59 个商

业单位，建筑面积约为 33,188.61 平方米； (ii)该等车位，即位于虹湾购物中心

地库一层及地下之 426 个车位；及(iii)物业设施，即该等商业单位及该等车位之

装潢、陈设及配套设备。 

四、交易安排、协议签署情况及履约进展 

2024 年 3 月 7 日，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深圳市福田产业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代价人民币 8.14

亿元出售标的资产至购买方。 该交易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完成。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购买方。本次交易产生所得款项

净额（即代价扣除增值税后）预计约为人民币 7.75 亿元，将用作于发行人一般

营运资金。 

五、与交易相关的决策情况 

该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经股东会决策同意。 

六、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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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项将使发行人能够变现其于该等物业之投资并将所得款项净额用作

发行人一般营运资金，从而改善发行人之财务及流动资金状况，符合发行人之整

体利益。 

本次出售事项乃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属公平合理，且符合发行人的整体利

益，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七、华泰联合证券关于前述事项的风险提示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21 绿景 01”及“21 绿景 02”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

分保障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就发行人上述有关事项提醒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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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正兴隆房地产(深圳)有限公

司资产出售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